
齐 齐 哈 尔 工 程 学 院
齐工程教〔2024〕246 号

关于印发《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微专业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微专业管理办法（修订）》印发你们，

请遵照执行。

附件：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微专业管理办法（修订）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务处

2024 年 11 月 13 日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微专业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微专业的内涵

第一条 定位：微专业是在专业系统中具有专业性质的最小单元。

第二条 定义：微专业是以达到职业资格标准为目标，由不超过主

修专业总学分 4%的一组课程所构成的专业。

第三条 功能：微专业使学生具备一专多能的职业能力。

第四条 作用：促进专业建设，打造专业品牌；扩大就业选择，提

升就业质量。

第二章 微专业设置及管理

第五条 设置

（一）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围绕特色优势领域，促进学科交

叉融合，开设微专业。

（二）微专业由开设部门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需通过学校教学

工作委员会审议，并报学校审批。每年经学校审批同意开设的微专业

及其招生计划，应予以公告。

第六条 实施两级管理

（一）教务处主要职责

1.制定微专业建设总体要求，指导微专业的建设、运行与管理；

2.审定并备存微专业培养方案；

3.指导和协助各开设部门开展微专业教材预定、排课等工作。

（二）开设部门主要职责

1.制定微专业建设规划，组建微专业教学团队；

2.制定微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



3.制定微专业报名条件，组织微专业报名、遴选等工作；

4.开展微专业课程授课教师安排、教学实施、课程考核与成绩管

理等日常教学及相关档案管理工作。

第三章 微专业课程设置与运行

第七条 微专业的开设部门应根据专业特点和要求，制定微专业培

养方案，经教务处审定核准后实施。

第八条 学分计算方法为理论课 16 学时计 1 学分，独立设置的实

验课 32 学时计 1 学分，集中性实践课 80 学时计 1 学分。

第九条 微专业的教学形式，根据各开设部门的具体情况，原则上

可分为以下两种：

（一）独立开班。微专业课程可开设于学期内及寒暑假，学期内

上课时间安排在晚上、双休日。申请修读人数超过 20 人的，可独立开

班。

（二）不独立开班。微专业的全部课程学习穿插到相应主修专业

的课程学习中。原则上，申请修读人数不超过 20 人的，不独立开班。

第十条 微专业课程与主修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相同时，

学生可申请免修该门课程，免修申请须经教务处审批。

第十一条 在微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未获得课程学分须缴费重

修，重修一般随下一届微专业班级进行。

第四章 微专业的工作程序

第十二条 原则上，开设部门须在第 1 学期结束前报送《齐齐哈尔

工程学院微专业开设申请表》（附件 1），经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审

批通过方具备招生资格。

第十三条 每学年第 2 学期第 8 周前，开设部门将拟招生的微专业



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开课计划）、接收名额、报名

条件和遴选办法等细则报教务处备案，并做好招生与开课准备。

第十四条 教务处在每学年第 2 学期第 10 周前向学生公布下学年

开设的微专业招生信息，并组织学生报名修读。

第十五条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交《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学生修读微

专业申请表》（附件 2），经学籍所在系审核同意并由教务处核准，

教务处将审核初选名单报学校领导审批后，获得修读资格。

第十六条 经审核录取修读微专业的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财务

处交费。

第五章 微专业的学籍与成绩管理

第十七条 经批准修读微专业的学生必须在规定日期内到专业所

在开设部门注册。

第十八条 修读微专业学生的学籍由主修专业开设部门管理，待学

生修业完毕，由微专业所在教学单位出具《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微专业

成绩单》一式 2 份，1 份在学生毕业时放进学生学籍档案，1 份由教务

处存档保管。

第十九条 如学生修读与主修专业不相关的微专业，该微专业培养

方案中的课程学分可计算为相应类别的“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

第二十条 学生修读微专业的课程成绩优劣不影响主修专业的学

籍管理，但在考核时违反纪律，则按学校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修读微专业的学生，在主修专业进行毕业设计（论文）

之前应完成微专业课程修读。学生主修专业学业结束、毕业或结业离

校、微专业学生的主修专业已办理退学、学生被开除学籍等情况，微

专业学习同时终止。



第六章 毕业要求和证书发放

第二十二条 微专业不具有学士学位授予资格。学生在主修专业毕

业前完成微专业课程学习并达到要求者，由学校颁发微专业结业证书。

第二十三条 学生毕业或结业时未修满微专业课程培养方案要求

的课程学分，其所修课程的成绩和学分仍保留在本人成绩单中，课程

性质可由主修专业所在系确认调整。

第七章 收费和经费管理

第二十四条 学生修读微专业，按照 200 元/学分的标准进行收费。

第二十五条 学生如需报考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则需根据证书管

理部门规定另行缴费。

第二十六条 学生每学期须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报到注册，缴纳学

费及重修费，重修费与正常学分费用一致。逾期不缴费者，将取消课

程修读资格。完成注册缴费后，因特殊原因无法修读的，不办理退费。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并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 1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微专业开设申请表

基本信息

微专业名称 所在部门

所属学科门类 总修读学分

课程门数 计划招收学生数

对应职业标准 可考取的资格证书

微专业团队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职称 学历

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

团队其他主要

成员简介

简介与特色

内容可包含微专业开设依托的专业、主要授课内容、职业标准、相关资

格证书等内容。

设置理由

需要后附培养方案。

建设基础



建设与运行

思路

微专业负责人

承诺

本人承诺，按照相关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微专业建设，并在后期的

运行过程中，不断优化，持续改进。

负责人：

年 月 日

所在部门

推荐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教务处

审查意见 负责人：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学生修读微专业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近期 2 寸照片

学号 出生年月

所在系 主修专业

目前学分绩点 所在班级排名 如：1/50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申请修读微专

业名称

申请理由

学生主修专业

审查意见 专业负责人：

年 月 日

学生所在系

审查意见
负责人：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审查意见
负责人：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本人承诺所填内容属实，已认真阅读微专业培养方案，自己有能力修读完成方案中所

要求的毕业学分，并遵守其他相关规定。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分别在学生所在系、微专业开设部门和教务处备案。


